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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推行暨「稅佳創意 E化簡報達人秀」租稅教育活動 

比 賽 簡 章 

一、宣導目的： 

為推廣電子發票及宣導各項稅務法令資訊，以租稅為主題，透過租稅懶人包簡

報設計比賽，藉由活動的趣味性與獎金的設立，激發學生主動認識稅務之動

力，達到稅務教育向下扎根之目的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承辦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 

協辦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所屬分局及稽徵所 

          雲林縣稅務局 

          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

        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

三、設計主題： 

(一)認識電子發票及共通性載具-手機條碼(含愛心碼)及其便利性。 

(二)國稅 E 化（網路報稅、線上申辦或多元繳稅）。 

四、參賽資格： 

就讀或戶籍在中部五縣市(苗栗縣、臺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)高中(職)

及大專院校學生（可組隊參賽，一隊最多3人）。 

五、作品規格及徵件方式： 

(一)簡報電子檔，投影片至少15頁，包含動畫，須轉換成 WINDOWS 環境下

不需額外安裝應用程式即可直接播放之檔案格(例如 Microsoft Offi

ce. PPS、PPSX)，及另存成 WMV影片檔，播放時間2到3分鐘(不超過

3分鐘)。 

(二)作品內容不得標識參賽者姓名或辨識記號。 

(三)參賽作品燒錄成光碟，內含2種檔案格式(Microsoft Office. PPS 或 P

PSX 及 WMV 影片檔)，連同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以掛號或

於上班時間親送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服務管理課(以郵戳為

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；信封上請註明【參加簡報達人秀比賽】，地

址：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5號3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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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同1人參賽，作品最多2件為限(作品須不同主題)；如同一主題之簡報

內容重複達20%以上者(即相似投影片內容達3頁以上)，則取消作品

後送達者之參賽資格。 

(五)活動相關訊息、報名表可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網站(htt

p://www.ntbca.gov.tw)「最新活動」下載及詳閱。 

六、評選作業： 

(一)評選期間： 

106年9月11日至9月15日，邀請相關領域專業人士本局人員3名擔任評審。 

(二)評分項目及比重： 

租稅主題切合與正確性50%、內容創意(含色彩及動畫運用)30%、簡報項目之完

整性20%。 

(三)得獎公告： 

106年9月18日，並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應檢附資料及領獎方式。 

七、獎勵方式： 

第一名1名：獎金18,000元、獎狀(框)1個。 

第二名1名：獎金15,000元、獎狀(框)1個。 

第三名1名：獎金12,000元、獎狀(框)1個。 

佳作5名：每名獎金4,500元、獎狀(框)1個。 

◎參加獎：投稿之作品經初步審核符合上述主題及作品規格，即可獲得神秘小

禮物1份(數量有限，送完為止)。 

八、頒獎活動： 

106年9月24日(星期日)上午於古坑綠色隧道舉行，詳細內容將公告於中區國稅

局網站。 

九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(以下簡稱本分局)辦理本活動，係依據個

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8條規定及特定目的(統一發票推

行暨「稅佳創意 E 化簡報達人秀」租稅教育)之合理關聯範圍內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。參賽者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於相關法令及

契約約定保存期間，在中華民境內作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及其所屬

機關辦理活動評選、活動聯繫、租稅宣導及機會中獎獎品獎金所得

扣繳等用途。參賽者得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行使權利，惟於評選及活

http://www.ntbca.gov.tw/
http://www.ntbc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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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期間，因拒絕提供或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刪除個人資

料，致影響其活動參與資格或受領獎權益，應自負責任；如提供之

個人資料有錯誤缺漏或假冒情事，本分局得取消資格或為必要處

置，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。 

(二)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回，且參賽作品應屬個人原創未曾發表，且無

抄襲他人等情事，如涉及違法智慧財產權或版權，由參賽者自行負

責；得獎作品事後經查明係抄襲他人作品者，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

回獎金及獎狀。 

(三)若參賽作品之水準未臻理想，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權從缺處理。 

(四)各獎項獎金，依稅法規定扣繳稅款並黏貼印花稅票，另依全民健康保

險法之規定扣取及繳納補充保費。 

(五)除法律規定外，參賽者得向本活動聯絡窗口，就個人資料請求掣給副

本、提供查詢閱覽、請求補充或更正，以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

利用或刪除。惟參賽者徵選評審活動期間，請求承辦單位停止利用

或刪除上述個人資料，就其得獎及受領獎項權益受損應自負責任。

參賽者就上開欄位填寫之資料如有錯誤、缺漏或有假冒情事，主辦

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或為必要處置，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。 

(六)參賽者同意遵守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及承

辦單位有權修正、補充之，並以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網站公告之內容

為準。 

(七)作品上不得出現參賽者姓名、單位及任何可能影響評審公平性之文

字、符號或記號。 

相關附件： 

附件1【簡報製作徵件比賽報名表】 

附件2【稅務知識及簡報製作技巧研習營報名表】 

附件3【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】 


